
浉河区检察院

监督一名监外执行犯收监

本报讯（刘 潇 毕灵敏）日前，

浉河区检察院对一暂予监外执行罪

犯依法履行监督职责，罪犯周某经浉

河区法院裁决被依法收监服刑。

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周某，女，现

年

22

岁， 信阳市南湾人。

2008

年

7

月

29

日因抢劫罪被浉河区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

12

年，剥夺政治权利

2

年，并

处罚金一万元。因怀孕被暂予监外

执行 。判决生效后 ，浉河区人民法

院依法将周某交由其户籍所在地

派出所监管。浉河区检察院监所部

门对监外执行罪犯专项检查中发

现，

2008

年

12

月

30

日， 周某生一男

婴后，拒不报告行踪，脱离监管。为

严肃国家法律和监管法规，浉河区

检察院监所检察科及时向浉河区

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对罪犯周某收

监执行余刑。

随后，经浉河区法院审查，鉴于

罪犯周某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已经

消失，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 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一款之

规定，决定将其收监执行。

日前，平桥区委政法委副书记夏平到平桥区检察院检查

指导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开展情况。通过与干

警座谈交流，夏平对该院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开展情况

给予了充分肯定。 余 浩 摄

近日， 潢川县检

察院举办了践行政法

干警核心价值观演讲

比赛 ，

15

名参赛干

警，紧紧围绕“忠诚 、

为民、公正、廉洁 ”为

主题， 阐述了对政法

干警核心价值观内涵

的理解。

魏 霞 摄

近日， 息县检察

院举办了庆“七一”暨

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

演讲比赛。 该院通过

搭建党员公开承诺 、

学习雷锋、 关爱留守

儿童、“五四” 祭奠革

命先烈、庆“七一 ”等

载体， 有效地促进了

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

活动深入开展。

余 杰 摄

商城县检察院

进一步加强车辆管理

本报讯（邓 鹏 刘东辉）为进

一步规范检察机关车辆管理使用，

日前， 商城县检察院采取积极有效

措施，严格纪律，规范管理，实现了

多年 “零事故”，维护了检察机关的

良好形象。

该院一是强化教育 ， 提升素

质 。注重加强交通安全教育 ，严格

高检院“禁酒令”要求，全面提高驾

驶员对安全规范使用警车的思想

认识 ， 有效防止驾驶人员公车私

用 、滥用警笛警灯 、不遵守交通规

则等违规违章现象的发生。二是强

化管理 ，规范制度 。警车外出必须

填写派车单，真正做到“每车有单，

无单不行”。 各部门用车一律由用

车人填写派车单 ， 报请计财科存

查 。分管领导同意签字后 ，计财科

负责对外出车辆进行统一调配。三

是强化监督 ，注重成效 。为切实加

强对车辆管理使用和安全方面的

监督检查，加强对警车使用管理的

督察力度 ，采取一周一检查 、一月

一通报，发现违规问题及时进行通

报批评和纠正处理 。同时 ，定期对

车辆进行统一的维护 、修理 ，组织

驾驶人员进行业务比武，提高自身

驾驶技能，取得了显著成效。

日前，光山县检察院全体干警积极开展进万村活动，及时了解民情民意，

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进一步密切了检察机关与群众的鱼水关系，提升了群众

对检察机关的知晓率和满意度。

东 超 莹 莹 摄

淮滨县检察院

成立青年干警学习研讨小组

本报讯 日前，淮滨县检察院《青年干警学习研讨小组实

施方案》开始实施，这标志着由该院青年干警学习研讨小组正

式成立。

据悉

,

该学习研讨小组将定期或不定期的面向成员公开

征集

,

每月公布安排一个专题

,

内容涉及法律专业知识

,

检察业

务中侦查、审查、办案技巧与方法

,

法学理论界的前沿热点问

题

,

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热点法律问题以及近期国内颁布

实施的法律法规的学习、适用问题等

,

采取沙龙、辩论、讲座、

研讨会、 现场观摩、 岗位练兵等不同方式对选定专题进行研

讨

,

并要求成员届时积极撰写心得体会文章。

（祝 冰 张 静）

商城县检察院

创 新 信 访 工 作 模 式

本报讯 今年以来， 商城县检察院将执法办案风险评估

预警作为检察机关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和着力点， 不断

创新信访工作模式，取得了良好成效。

该院通过构建以执法办案风险评估预警管理工作办公室

为核心，连接

8

个业务科室的风险评估预警工作体系，创新推

出了“

1246

”工作模式。即建立一个专门机构

:

风险评估办

;

完善

两项制度规范

:

《执法办案风险评估预警工作办法》和《执法办

案风险评估预警管理办公室工作规程》

;

抓住四个工作环节

:

评

估情况确认反馈、 处置情况动态反馈、 办案部门风险评估预

警、控申接待风险信息分析

;

推行“六个一”工作方式

:

一案一评

估、一案一调查、一案一分析、一案一化解、一案一反馈、一案

一总结，实现了办案零上访。 （余英汉 刘东辉）

固始县检察院

为交通系统执法人员打“预防针”

本报讯 近日

,

固始县检察院在县委党校为固始县交通

系统举办预防职务犯罪专题讲座， 该院副检察马洪斌以通俗

易懂的语言、形象生动的实例阐明了职务犯罪的危害性、预防

职务犯罪的重要性

,

认真分析了交通系统领导以及基层一线

交通执法人员容易发案的工作环节。同时，紧密结合近年来发

生在交通系统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入浅出的分析

,

以案释法

,

提

出适合交通系统的犯罪预防方法。

（朱卫东 蔡信林）

罗山县检察院

切实加强自侦队伍管理

本报讯（周 辉）今年以来，罗山县检察院

不断加大自侦工作力度， 切实加强自侦队伍

管理，做到“五个注重”，在执法理念、线索收

集、侦查技巧、办案安全、业务素质等，不断提

高执法办案的水平和质量。

注重核心价值观教育， 树立正确的执法

理念。 该院将学习雷锋活动与政法干警核心

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相结合， 把崇高的理想

信念同检察工作职责使命结合起来， 进一步

筑牢执法为民的宗旨理念，树立“忠诚、为民、

公正、廉洁”的核心价值观，坚定公正的价值

追求，自觉严格公正执法。

注重线索收集能力，积极拓宽侦查视野。

强化对民生领域的贪污贿赂犯罪、 渎职犯罪

动态、特点等进行调查研究，以服务保障经济

发展、 维护社会稳定的突出领域作为案件的

主攻方向；加强与公安、纪检监察、审计等相

关执法部门的密切合作，最大程度上实现“线

索资源共享”；依靠群众力量，深入基层，针对

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集中排查， 进一步

健全执法办案风险评估机制。

注重保证案件质量， 不断提高侦查技巧。针

对当前自侦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腐败案件发

案的特点和规律，该院结合反贪与反渎工作的实

践经验，重点培训干警的线索初查、审讯突破、固

定证据、搜查取赃、文明办案等侦查办案中应有

的技能和技巧，注重策略，善用谋略，注重办案的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不断提高办案质量。

注重保障办案安全，严格遵守办案程序。

强化办案责任制， 严格落实讯问职务犯罪嫌

疑人同步录音录像制度， 把办案安全防范责

任落实到岗位、落实到人、落实到办案的各个

环节，与医疗机构建立

24

小时应急保障机制，

有效防止发生办案安全事故。

注重提升业务素质， 开展经常性岗位练

兵。 经常组织开展侦查谋略交流会和疑难案

件研讨会，加强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制度的学

习，以定期召开的部门例会为契机，通过汇报

工作进展，交流讨论办案心得，认真总结办案

过程中的经验和不足，全面提高线索审查、案

件初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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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县检察院

与法院举办“文明杯”联谊赛

本报讯 （郑建国 潘良方）

为扎实推进再创省级文明单位

工作深入开展，近日，新县检察

院与县法院在县体育馆举办了

“文明杯”乒乓球、羽毛球、篮球

三项联谊赛。

在本次联谊赛中，新县检察

院干警充分展现了 “团结进取、

拼搏向上”的工作精神，大力弘

扬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运

动精神，赛出了风格，赛出了水

平，赛出了友谊，赢得了观众的

阵阵掌声，彰显了文明规范的良

好形象。

截至目前，新县检察院已经

召开了再创省级文明单位工作

动员大会， 成立了领导小组，制

定了实施方案，明确了任务及责

任，并做到了一周一通报，各项

再创建工作正在积极有序开展。

光山县检察院

开展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预防专项活动

本报讯

(

东 超 文 世

)

今年以

来， 光山县检察院把开展职务犯罪

同步预防，服务重点工程建设，作为

推动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重要抓

手，加强与有关单位的沟通联系，加

大工作力度， 为保证该县重点工程

建设工程优良、 干部清廉创造了良

好的环境。

该院一是认真履行预防职能，

积极建言献策，为领导决策发挥好参

谋作用。由于每一项重点工程都是在

全县有重大影响的工程，因此，该院

在开展同步预防的过程中，

注重从源头抓起， 及时提出

合理化建议， 为领导决策服

好务。 二是建立联席会议机

制，全程参与，主动预防。预

防科与工程的发包方、 施工

单位、 监理部门等有关方面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加强信

息沟通， 主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深

入到重点工程的土地审批出让、招投

标活动、大综物质采购、大额资金拨

付使用、施工监理等重点部位和关键

环节，开展犯罪预防活动，确保了工

程建设的每项活动都在合法、 公正、

规范中进行， 有效防止了工程上马、

干部下马现象发生。三是积极开展预

防调查。针对群众反映的招标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 组织干警认真进行调

查核实。并将调查结果进行反馈，以

还被举报，单位的清白。

检察时空

信阳市人民检察院 主办

新闻邮箱：

ｘｉｎｊｉａｎｘｕａｎ３９９＠ｓｉｎａ．ｃｏｍ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曝光拒不履行生效裁判文书确定义务的被执行人的

公 告

为督促被执行人主动履行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进一步

打击恶意逃债行为，切实维护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全社会

营造守法诚信的舆论氛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

干规定》，信阳市两级人民法院决定对下列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

予以公开曝光，同时对被曝光被执行人的高消费行为予以限制。

被执行人 被执行人身份证号 应履行的债务数额（万元）

李 军

411503198410012339 85

熊振良

413023196003071211

熊 建

413001198402146013

周安静

413001198203280017 20

张功民

413001195804044016

邱道霞

413001195601154063

邱道合

41302319671219807x 10

王 燕

413001196812203026 1.18

毛春涛

413001196601023092 3.8

陈文付

413023197306132715 3.79

李永生

413023196808152797 2.512

杨强胜

413028196706216413 3.5

王连高

413028195606241916 6.5

葛全武

413028196212214610 3.13

袁其斌

413028197009260034 3

王茂胜

413028196901100037 8.5

严家友

413028196204116017 5.44

张学堂

413024196304013896 80

詹保同

413024196810103851 45

张学堂

413024196304013896 108

陈士海

413022196611050037 17.28

翁金山

413022195210034414 4.1

郑晓莉

413022197410103045 1.83

董永莉

413022198204064561 4.6

周传文

413027196710222457 14

李传发

413027195304140515 2.9428

方恒付

413027196111167230 0.21

张正军

413025196302230017 10

翁方华

413025196409030338 1.5

张 维

413025195305104553 5

易怀超

413025197410183013 8.67

付明英

413025196011201822 3

余振兴

413026196602080950 12

胡永兵

413026510915005 4.8

郑其银

413026196207280653 2.48

胡泽军

413029196908130032 9

陈显东

413029197603030414 1.3

吴 鸿

41302919730803093X 8.5

凃 浩

413029198101090913 9

凌培忠

413027196609203219 6

陈荣宇

413021196307055515 0.6093

袁洪洲

413021196609263731 3

刘学友

413021196911262617 3.6

凡登帅

413021197110022650 11.2045

被执行人 法定代表人 应履行的债务数额（万元）

河南省信阳市安装总公司 曹光福

8.5

信阳市通达出租车有限责任公司 余 飞

85.817319

潢川县鼎盛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

刘术国

25

潢川县天力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

王德志

6.5

潢川县华英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

王九江

22.65

淮滨县发达房屋拆迁有限责任公司 郑均发

8.3

商城县医药总公司 曹金厚

40

息县市场发展服务中心 卢保斌

106.2

息县夏庄镇政府 郑 伟

4.8

潢川县仁和镇政府 王建新

13.2

限制高消费令

因李军等上述被执行人拒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信阳市两级法院决定对

上述被执行人发布限制高消费令。 从本令发布之日起至其履行

完毕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之日止， 上述被执行人不得有以

下以其财产支付费用的行为：

（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

舱位；

（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

行高消费；

（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

（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

（五）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

（六）旅游、度假；

（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

（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

（九）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高消费行为。

被执行人为单位的，禁止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

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财产实施以上行为。

被执行人违反上述规定进行高消费，经查证属实的，人民法

院将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有关单位应协助人民法院限制被执行人进行高消费， 在收

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仍允许被执行人高消费的，人民

法院可以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请广大人民群众对被执行人违反高消费限制的行为予以监

督举报。

监督举报电话：

0376-6360408

91.9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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